
屋宇署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

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DV-36 

「組裝合成」建築法  

引言  

「組裝合成」建築法是指將預製組件廠房生產的獨立組裝合

成組件（已完成飾面、裝置及配件的組裝工序）運送至工地，再裝嵌

成為建築物。這種技術已證明有效改善工地安全、提高品質控制的效

率及質素、縮短施工期、減少建築廢料及對工地人手的需求、降低對

附近居民的不便和滋擾等，不僅促進優質及可持續的建築環境，還有

助緩解本港建造業面對的部分難題。屋宇署已制訂精簡措施及指引，

協助業界遵從《建築物條例》所訂的相關標準及規定，以推動「組裝

合成」建築法。  

「組裝合成」建築法的特別考慮因素  

2 .  一如使用預製建築組件，項目團隊在早期設計階段便應邀請

「組裝合成」組件供應商參與，以解決在傳統工地內施工不常遇到的

問題。除了考慮組件標準化的程度、可建性、及因應特定工地環境制

定的運送方式外，還應及早考慮因遵從相關規定或會引致的問題（包

括監工要求以及向屋宇署呈交圖則的安排）。附錄A及B分別載列符合

《建築物條例》設計及品質控制規定的一般指引。  

呈交圖則前的查詢  

3 .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可利用《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 D M - 1 9 載述的呈交圖則前的查詢

服務機制，在設計階段初期及擬備詳細設計前，就組件原型的非傳統

設計或效能表現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預先與屋宇署取得共識。

屋宇署會在 4 5天內作出決定。  

「組裝合成」建築法或原型的預先認可機制  

4 .  此外，屋宇署已設立預先認可安排，原則上預先認可符合特

定效能表現（列於附錄 C ）的個別「組裝合成」構件或原型。屋宇署

亦 會 在 4 5 天 內 作 出 決 定 。 有 關 安 排 的 詳 情 可 瀏 覽 屋 宇 署 網 站

w w w . b d . g o v . h k 。儘管如此，取得預先認可並非建築圖則獲批的先決

條件。  

建築事務監督張天祥  

檔號：B D  G R / 1 - 1 2 5 / 1 2 6  
初版： 2 0 1 7年 1 2月  

http://www.bd.gov.hk/


附錄A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 D V - 3 6 )  

「組裝合成」建築法的設計規定  

消防安全  

有關人士須留意「組裝合成」建築法建築構件的耐火能力或

效能。非依從《2011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消防安全守則》 )  的訂

明標準的設計須提供合理理據，以證明有關設計具備相當於訂明標準的

同等效能，並在需要時提供《消防安全守則》所述的消防工程評估以作

證明。  

接口和間隙  

2 .  組件建築通常會有許多接口和間隙，包括排水管和建築物外

殼等位置，較容易出現漏水問題。  

結構設計  

3 .  「組裝合成」建築法構件的設計及建造須符合《混凝土結構作

業守則》、《預製混凝土建造作業守則》及《鋼結構作業守則》中有關

鋼筋混凝土、預製混凝土及鋼結構的要求。此外尤應考慮下列設計因

素：  

( a )  穩定性  

由組件嵌成的建築物必須穩定，足以抵禦風力和其他橫

向荷載。此外，設計應顧及組件在組裝期間的臨時穩定

性。整個裝嵌過程應設置足夠支承，以確保結構保持穩

定 ;  

( b )  堅固性及完整性  

由組件組成的整個結構體系應設計堅固，能夠抵禦不合

比例的坍塌。所有組件和工地建造的構件應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連接起來以確保結構的完整性。組件的設計應能

承受意外荷載，以防止因個別組件坍塌而引起的不合比

例的坍塌 ;  

( c )  臨時階段的設計  

組件在製造、吊運、運送和組裝等臨時施工階段的結構

作用和應力的傳遞途徑不盡相同，個別構件在這些階段

所承受的應力或會偏高。設計時應考慮組件在各施工階

段的臨時外加荷載，及確保組件在整個施工過程保持穩

定與完整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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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移動幅度的設計

「組裝合成」建築法的設計應配合在不同施工階段和使

用年限內會出現的累積移動，而設有接縫為常見做法。

設計時應考慮蠕變變形、收縮、不均勻移動、熱力移動

等移動原因，亦應顧及移動屬於短期或長期，以及各類

移動是否會同時存在或發生。此外，設計亦應顧及製造

和安裝的誤差。

保養維修的安排  

4 .  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早期設計階段，應考慮設置開口、檢

查口或可觸及的凹入空間，以方便檢查及維修／更換結構連接、排水

管、屋宇裝備及接口。  

( 2017年12月 )  



附錄  B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6) 

「組裝合成」建築法的品質控制及質量監督  

品質保證計劃  

組件須由獲得 ISO 9000或同等的品質保證認證的廠房製造。建築

事務監督在批准圖則時，將根據《建築物條例》第17(1)條第6項把此規定列

為施加的條件。 

2. 此外，建築事務監督在批准圖則時，會根據《建築物（管理）規

例》第10條施加規定，要求有關人士在申請展開上蓋工程同意書前，呈交

「組裝合成」組件供應商的品質保證計劃文件副本，並須附連由認可人士及

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署的聲明，以確認計劃已有充分安排，確保產品質素符合

《建築物條例》的條文和經批准圖則的規定。

3. 品質保證計劃須涵蓋以下項目：

(a) 物料的品質控制測試；

(b) 用於品質控制測試的實驗所儀器的校準程序；

(c) 預製組件廠房設備的效能及正確操作方法；

(d) 生產程序；

(e) 測試程序和規定；

(f) 1內部人員和獨立人士 巡查的次數和範圍；以及

(g) 內部人員和獨立人士審核的次數和範圍。

合格監督和質量監督  

4. 建築事務監督在批准圖則時會根據《建築物條例》第17(1)條第6
項的規定施加條件，指明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須就製

造、組裝和檢查組件及預先安裝的飾面提供合格的監督。

5.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須委派相關的質量控制監督團隊，根

據《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8訂明

的要求，就耐火結構（例如耐火門及耐火喉管圈）、排水工程、結構等方

面，監督組件的生產工作。同時，註冊承建商須委派質量控制統籌團隊在預

製組件廠房監督組件的生產工作。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

1
「獨立人士」是指非直接受僱於預製組件廠房的人士（即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的認證

機構或香港檢驗機構認可計劃的檢驗機構，上述認可計劃均由香港認可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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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獲授權簽署人須按下文表1所載的最低標準，分別訂立質量控制監督團隊

及質量控制統籌團隊的監督人員所需資歷及所需監督頻率。 

表1 質量控制監督團隊及質量控制統籌團隊的最低資歷要求及監督頻率 

認可人士的

職能班子 
註冊結構工程師的

職能班子 
註冊承建商的

職能班子 

監督人員的 

資歷 
T3* T3* T3* T1* 

監督頻率 每周 每周 每周 不斷 

*T3／T1等同《地盤監督作業守則》所訂明的適任技術人員T3／T1級別

6.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各自委派的監督人員的

姓名和資歷，必須載於檢查記錄簿內。監督人員須在記錄簿記錄有關生產、

檢查、審核及測試組件的詳細資料。這份記錄簿須存放在預製組件廠房內，

而副本則存放於建築地盤辦事處，並在有需要時，出示供屋宇署人員查核。

7. 此外，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

須每月巡查及審核預製組件廠房最少一次。建築事務監督在批准圖則時，會

根據《建築物（管理）規例》第10條的規定施加規定，指明認可人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及獲授權簽署人須分別向屋宇署提交經其妥為批註的相關預製組

件廠房審核報告副本，以作記錄。這些審核報告亦須涵蓋質量控制監督團隊

及質量控制統籌團隊進行的合格監督及質量監督。

8.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可考慮現場審核運送至建築地盤的

「組裝合成」構件的品質，作為上文第7段所述規定（即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須審核預製組件廠房）的另一選擇。在此情況下，認可人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須在工程展開前以書面通知建築事務監督，並須向屋宇署提交對

運送至建築地盤的「組裝合成」構件品質進行現場審核的報告副本，以作記

錄；該報告須涵蓋質量控制監督團隊所進行的合格監督及質量監督。附件載

述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進行現場審核的最低要求。

(2 0 1 7年1 2月 )



附錄B附件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6) 

有關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對運送至建築地盤的

「組裝合成」組件進行現場審核的最低要求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如擬對運送至建築地盤的「組裝合

成」構件進行審核，以替代在預製組件廠房對「組裝合成」構件的審

核，應遵從下文第2段指明的要求。  

2 .  每類運送至建築地盤的組件，審核的抽樣率最少須為1 %，每個組

件樣本的審核應包括下列項目（如適用）：

工程項目 審核範圍

認可人士

1  測定位置及

內部

 檢查關鍵尺寸，包括樓層高度、伸建物、露台、工

作平台、空調機平台、防護欄障、內部面積、出口

路線等的尺寸

 檢查是否符合總平面圖

2  窗及通風孔

的安裝

 檢查訂明的窗以及設有便溺污水或廢水設備的房間

的窗的最低玻璃及可開啟面積，並根據《認可人

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 P P - 1 1 6 進行水密檢查

 檢查通風孔的位置及尺寸

 檢查變通／豁免規定的附帶條件

3  暢通無阻的

通道

 檢查浴室、廁所、斜道、走廊、門廊、門、扶手、

指示牌、觸覺引路帶等的設置及關鍵尺寸

4  排水系統  檢查衞生設備的設置

 檢查排水工程，包括物料、尺寸、隔氣彎管、通風

或反虹吸管，以及其他所需構件

5  耐火結構 1  檢查物料、結構構件的防火能力、防火屏障的建

造、專利製品的安裝（如防火門的耐火效能、防煙

密封裝置、自動關閉裝置、管道套圈等）

6  飾面及裝置  檢查屋頂、淋浴間等的防水設施（如適用），包括

檢閱防滲建築的蓄水測試／灑水測試報告

 檢查所須機械通風及人工照明的設置

 檢查開放式廚房所須的消防裝置，如煙霧感應器及

花灑頭等的設置

1  須鑿開防火板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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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認可人士認為就有關項目而言是必須的其他工程項

目  

註冊結構工程師  

1  鋼筋    在 3 處位置鑿開面積為 1 0 0 毫米 x  3 0 0 毫米的混

凝土表面，檢查鋼筋的大小、排列的模式及布局，

以及混凝土保護層  
  利用面層測厚儀在 6 個位置量度鋼筋的混凝土保護

層厚度；並於每個位置在 4 5 0 毫米 x  4 5 0 毫米的

範圍內取得 6 個讀數   
  物料測試報告  

2  混凝土    在 3 個位置鑽取混凝土芯作混凝土強度測試 2 #   
  物料測試報告  

3  鋼結構    適當的焊縫非破壞性測試，包括目測、磁粉檢查／
3 #滲透着色檢查及超聲波檢查   

  質量控制監督團隊在預製組件廠房內從用作預製組
4 #件的鋼材中隨機抽選樣本進行抗拉強度測試  在

同一批次鑄造的鋼材中，每 4 0 公噸相同尺寸及截

面的鋼材須採集一個樣本進行測試  
  物料測試報告  

4  製成品    混凝土表面  
  鋼面／銹蝕防護  
  大小、尺寸及製造時的誤差  
  預留搭接的鋼筋  
  抗剪連接件  

5  檢查記錄    由註冊結構工程師委派的質量控制監督團隊人員的

記錄簿   

6  其他    註冊結構工程師認為就有關項目而言是必須的其他

工程項目  

( 2 0 1 7年1 2月 )  

2  請參閱 CS1:2010 指明的規定。  
3  請參閱《2011 年鋼結構作業守則》第 14.3.6 節指明的規定。  
4  請參閱 BS EN 10002-1:2001 或 BS EN ISO 6892-1:2009 指明的規定。  
#   測試應由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所進行，或由其他已經與香港實驗所認可

計劃就有關測試達成相互承認協議／安排的實驗所認可機構所認可的實驗所進行。測

試結果應以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許的證書匯報，並在組件運送至建築地盤當日起計

60 天內提交。  



附錄  C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6) 

預先認可「組裝合成」建築法的申請核對表  

本申請核對表旨在提醒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有關圖則須載

列的重要資料及申請須附連的證明文件。核對表內與申請相關的項目須加上

剔號，任何其他與「組裝合成」建築法有關的重要資料須載列於第10部分。 

屋宇署會按處理不同「組裝合成」建築法所得的經驗、建築業界

對使用各種「組裝合成」建築法的評價，以及相關範疇的科技發展，定期審

視本申請核對表。 

○ 圖則須提供的重要資料  

△ 圖則附連的證明文件須提供的重要資料  

部分  重要資料  

1.  一般  ○  符合適用的規例／作業守則／設計手冊／指引的一般說明  

○  載有全部尺寸的建築圖則（全部平面、截面及全部立面的

圖則），比例須不小於1:100  

○  顯示全部結構構件的布置及尺寸、組件、結構接合及伸縮

縫位置的結構圖則，比例須不小於1:100  

○  樓宇的預期高度及擬議用途  

○  建築法每一組件的擬議用途  

○  列表顯示規定及提供的衞生設施  

○  標準詳圖顯示熱水爐煙道孔口、露台、空調機平台、幕牆

／玻璃窗牆、非結構外牆系統／覆蓋層、凹下樓板、以防

滲物料建造設有供水的房間、防護欄障、伸出物、垂直綠

化、管槽等（如適用）  

○  標準詳圖顯示密封間隔牆或內牆與組件接合部位之間罅隙

的方法  

△  本地及海外工作證明（如有）  

2.  消防安全  ○  詳細繪圖說明符合《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消防安全

守則》）的逃生途徑、耐火結構及消防及救援進出途徑的

規定，例如：  

(a)  可容納人數、規定及已設置出口門及出口路線的數

目及闊度  

(b)  出口路線的直向距離及行走距離  

(c)  以表列出牆、地板、柱、樑及樓梯的建築及物料，

以及建築構件的耐火效能  

(d)  分隔不同用戶、用途、防火間及特殊危險地方的防

火屏障的耐火效能（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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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防護出口路線的耐火結構（如適用）  

( f)  豎井及規定的樓梯的防火能力  

(g)  覆蓋層／外牆／幕牆，包括其隔熱／防水物料符合

相關不可燃物料的規定  

(h)  內牆、天花板、樓板及裝修飾面的內襯／面層符合

相關難燃物料的規定  

( i)  在管道內及隱蔽位置的隔音和隔熱物料符合相關不

可燃物料的規定  

( j )  提供消防員升降機以及消防及救援樓梯間（顯示消

防員升降機及消防及救援樓梯間至關鍵位置的實際

通道距離）（如適用）  

△  證明文件以說明符合《消防安全守則》的規定，例如：  

(a)  所用防火物料、遇熱膨脹油漆、門及牆系統的耐火

 測試報告  

(b)  難燃及不可燃物料的測試報告  

(c)  消防安全工程師就系統進行消防安全查核（如適

 用）  

3.  照明及通風  ○  計算所有須裝設訂明的窗的房間的面積  

○  計算訂明的窗的面積，包括玻璃及可開啟窗扇的面積   

○  為設有便溺污水或廢水設備的房間提供天然光線及通風  

4.  排水  ○  詳細繪圖說明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

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例如：  

(a)  設計妥善的便溺污水及廢水排放設備（包括隔氣彎

管、內徑、彎位、清理途徑及建造便溺污水管及廢

水管的物料），以及豎管接駁位的詳圖   

(b)  設置反虹吸管及透氣喉  

(c)  設置沖廁水箱、足夠內徑的沖廁喉管及便溺污水設

備的溢流管   

(d)  喉管及裝置接駁的設計須具水密性，並防止異味洩

漏  

(e)  如屋頂、露台、簷篷及工作平台等設有雨水管，該

雨水管設計妥善   

( f)  內部樓面與毗鄰外部地面／平屋頂水平差距不少於

150 毫米  

(g)  處置冷氣機冷凝水系統、花槽及園景地方等排放至

地面水排水系統的安排  

○  在暴露於外面環境的懸臂式搭建物設置地面排水管  

○  住用單位的所有喉管均不得伸進屬於另一佔用人的單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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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的地底以上便溺污水／廢水／雨水排放豎管及地下排

水渠設於建築物的公用部分（《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93）  

○  結構構件內並無安裝任何帶水管道（《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05）  

5.  暢通無阻的通道  ○  加入殘疾人士所需的通道及有關設施（請參閱《設計手

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第2章）  

6.  結構  ○  結構系統及設計荷載  

△  垂直和橫向荷載的傳遞機制  

△  結構穩定性   

△  堅固性  

○  銹蝕防護  

○  結構構件的防火能力  

○  組件之間以及組件與原地建築的結構構件之間的結構連接  

△  臨時階段（吊運、貯存及安裝等）的設計，包括吊架設計

（如有）  

○  設計守則 *：《混凝土結構作業守則》、《預製混凝土建造作

業守則》及《鋼結構作業守則》，以及／或* 其他，請註明  

  

○  物料規格及遵從標準  

○  耐久性及工作質量要求  

7.  品質保證  △  預製組件廠房獲得的ISO 9000品質認證  

△  預製組件廠房的質素保證計劃附連由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

工程師簽署的聲明，以確認計劃已有充分安排，確保產品

質素符合《建築物條例》的條文。計劃應涵蓋《認可人

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6
附錄B第3段所列項目  

8.  製造、貯存、運送

和安裝  
△  描述及以圖像方式顯示建築過程，包括就「組裝合成」組

件的製造、運送及組裝的以下過程（可附連《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4所指

明的數碼格式建築信息模型檔案）：  

(a)  在預製組件廠房的製造過程  

(b)  在預製組件廠房的吊運方法  

(c)  運送方法，並說明有何限制  

(d)  預防組件在貯存、運送及安裝時損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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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以圖像逐一全面講解實地吊運、移動以及安裝「組裝

合成」組件整個過程的安全施工程序及步驟  

○  製造及安裝的誤差  

9.  維修保養  ○  設置管槽／管井（《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PP-93）  

○  提供開口，以檢驗放置在樓板下的渠管  

○  在重點位置設有可觸及的凹入空間，以維修／更換／監察

關鍵結構構件及組件的接駁裝置，如填縫料、防水安排、

結構接駁，如栓合／焊接／聯鎖等（如有）  

△  日後保養以及小規模維修外部設施、空調機或覆蓋層等

（如有）出入口的“設計安全”考慮（《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DV-14）  

△  用戶手冊須載述有關改動、鑽探和安裝加建裝置等的安全

告示及指示  

10.  其他重要資料  △  申請豁免／變通的理由和理據以及證明文件  

其他與「組裝合成」建築法有關的重要資料  

（請註明）：  

*將不適用者刪去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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